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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80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子商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bookmark: _GoBack]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中关村电子商会、深圳爱图仕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澜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优聚视微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影广告有限公司、北京梦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星拍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梦想智立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承沃智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迪志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国中数字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广东中南声像灯光设计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郝金亭、孙贝琤、温亮宝、李晨、张建豪、祁峰、鲁振伟、闫璘、吕尚伟、贾一春、吴天罡、张丽芳、蒋思宁、赵伟、高鸣扬、陈虎、刘重阳、杨梦骊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bookmark: _Toc19191]引  言
新媒体直播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传播形态，其技术复杂性和行业规范性需求日益凸显。当前，新媒体直播领域存在技术标准不统一、从业人员能力参差不齐、服务质量难以量化等问题，制约了行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件的编制旨在：建立科学、系统的新媒体直播工程技术评价体系；规范直播团队和从业人员的等级评定标准；促进技术交流、人才培育和行业自律；为政府监管、企业招标、教育培训提供技术依据。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调研了行业现状，吸收了业内专家的实践经验，并参考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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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直播工程技术设计与运行维护能力评价规范
[bookmark: _Toc32634]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媒体直播工程技术设计与运行维护能力的评价体系框架、合规性要求、内容质量要求、技术系统要求、商业转化要求、新兴场景专项要求、信用与社会监督要求，以及团队级别评定、岗位级别考核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媒体直播工程团队的等级评定；直播技术从业人员的岗位能力考核与晋升；直播平台运营主体的合规性评估；直播项目招投标的技术能力参考；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制定。
本文件不适用于单纯依靠个人手机进行的非专业化直播活动。
[bookmark: _Toc7388]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321 优先数和优先数系
GB/T 310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GB/T 3102（所有部分） 量和单位
GB/T 15834 标点符号用法
GB/T 15835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GY/T 307—2017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
GY/T 358—2021 虚拟制作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19096]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新媒体直播 new media live
通过互联网平台，以实时音视频形式向公众传播信息的技术活动。
3.2
有效互动 effective interaction
用户与主播之间具有实际内容价值的双向交流，排除机器刷屏、重复刷屏等无效行为。
3.3
直播合规性 live compliance
直播内容、主体资质、运营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平台规则的程度。
3.4
有效评论率 effective comment rate
具有实际内容的评论数占总评论数的比例。
3.5
故障应急处置 emergency response
从故障发生到恢复直播的时间间隔，包括故障响应时间和故障修复时间。
3.6
多终端兼容性 multi-terminal compatibility
直播内容在手机、平板、电脑等不同终端上的观看效果一致性。
3.7
虚拟人直播 virtual human live
由数字虚拟形象主持或参与的直播形式。
3.8
跨平台联动直播 cross-platform interactive live
同一内容同时在多个平台直播，或不同平台主播协同直播的形式。
[bookmark: _Toc18929]4 评价体系框架
4.1 评价维度
新媒体直播工程技术设计与运行维护能力评价由六大维度构成：
a) 合规性；
b) 内容质量；
c) 技术系统；
d) 商业转化；
e) 新兴场景；
f) 信用与社会监督。
4.2 权重分配
各评价维度的权重分配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4.3 等级划分
4.3.1 团队等级
团队等级由高到低分为：
a) 金牌新媒体直播工程团队；
b) 一级新媒体直播工程团队；
c) 二级新媒体直播工程团队。
4.3.2 岗位等级
岗位等级由高到低分为：
a) 直播专家；
b) 高级直播工程师；
c) 直播工程师。
[bookmark: _Toc9133]5 合规性评价要求
5.1 评价维度与权重
合规性评价应符合表1的规定。
5.2 评价要求
5.2.1 主体资质合规
表1 合规性评价维度与权重

	维度
	权重
	属性

	主体资质合规
	8%
	基础合规项

	内容审核合规
	8%
	基础合规项

	数据安全合规
	7%
	基础合规项

	日志留存合规
	7%
	基础合规项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直播主体应具备相应经营资质，新闻类直播应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网络表演类应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b) 应落实“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原则，发布者身份信息备案完整；
    c) 应在显著位置公示运营主体信息。
5.2.2 内容审核合规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新闻类直播应实行“先审后发”，审核流程记录完整；
b) 应配备专职审核人员，人数与直播频次匹配；
c) 发现违规内容应及时处置，处置记录完整。
5.2.3 数据安全合规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禁止泄露、出售用户身份信息，应有数据加密措施；
b) 应具备即时关停违规直播的技术能力，响应时间不应超过30秒；
c) 应完整公示隐私政策，并获取用户同意。
5.2.4 日志留存合规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直播日志（含发布者、发布内容、时间戳）留存时间不应少于60日；
b) 日志应包含必要字段（IP地址、时间、内容概要）；
c) 日志应可追溯至具体发布者及发布时间。
5.3 判定规则
5.3.1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判定为不合格：
a) 主体资质缺失；
b) 发生严重内容违规；
c) 发生用户信息泄露事件。
5.3.2所有基础合规项均应达标，方可进入后续评价。
[bookmark: _Toc31443]6 内容质量评价要求
6.1 评价维度与权重
内容质量评价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内容质量评价维度与权重
	维 度
	权重
	金牌团队
	一级团队
	二级团队

	内容结构
	6%
	专家评分≥90
	专家评分≥80
	专家评分≥70

	价值输出
	7%
	满意度≥90%
	满意度≥80%
	满意度≥70%

	互动质量
	6%
	有效评论率≥80%
	有效评论率≥70%
	有效评论率≥60%

	观众体验
	6%
	响应时效≤30秒
	响应时效≤60秒
	响应时效≤120秒



6.2 评价要求
6.2.1 内容结构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主题清晰度：主题明确，贯穿全场；
b) 逻辑流畅度：流程设计合理，过渡自然；
c) 节奏把控：张弛有度，高潮点设计合理。
6.2.2 价值输出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信息密度：每分钟有效信息数量；
b) 内容实用性：用户转化关联度；
c) 观众满意度：问卷调查满意度。
6.2.3 互动质量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有效评论率：具有实际内容的评论数占总评论数的比例；
b) 互动响应时效：主播对用户提问或互动的平均响应时间；
c) 互动内容质量：深度互动占比。
6.2.4 观众体验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观看完成率：平均观看时长占总时长比例；
b) 回看率：回看用户占比；
c) 推荐意愿：净推荐值（NPS）。
[bookmark: _Toc17728]7 技术系统评价要求
7.1 评价维度与权重
技术系统评价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技术系统评价维度与权重
	维 度
	权重
	金牌团队
	一级团队
	二级团队

	画质音质
	6%
	4K HDR
	1080p 60fps
	1080p 30fps

	技术稳定性
	7%
	延迟≤2秒
	延迟≤3秒
	延迟≤5秒

	应急保障
	6%
	响应≤5分钟
	响应≤10分钟
	响应≤15分钟

	多终端兼容
	6%
	全平台适配
	主流平台适配
	单平台


7.2 评价要求
7.2.1 画质音质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视频分辨率：应符合相应等级要求；
b) 音频信噪比：金牌≥80dB，一级≥70dB，二级≥60dB；
c) 色彩还原度：金牌ΔE≤2，一级ΔE≤3，二级ΔE≤5。
7.2.2 技术稳定性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直播延迟：应符合相应等级要求；
b) 卡顿频次：金牌≤1次/小时，一级≤2次/小时，二级≤3次/小时；
c) 断流时长：金牌≤10秒/场，一级≤30秒/场，二级≤60秒/场。
7.2.3 应急保障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故障响应时间：应符合相应等级要求；
b) 故障修复时间：金牌≤10分钟，一级≤20分钟，二级≤30分钟；
c) 备份系统有效性：金牌应秒级切换，一级应分钟级切换，二级可人工切换。
7.2.4 多终端兼容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手机端适配效果；
b) 平板端适配效果；
c) 电脑端适配效果。
7.3 技术方案合规性
所有技术方案应符合下列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a) GY/T 307—2017《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
b) GB 7000.1《灯具安全要求》；
c) GB/T 28181《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16264]8 商业转化评价要求
8.1 评价维度与权重
商业转化评价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商业转化评价维度与权重
	维度
	权重
	金牌团队
	一级团队
	二级团队

	观看转化
	5%
	点击跳转率≥10%
	≥7%
	≥5%

	互动转化
	5%
	评论率≥8%
	≥5%
	≥3%

	购买转化
	5%
	加购率≥15%
	≥10%
	≥5%

	复购关联
	5%
	复购率≥25%
	≥15%
	≥10%


8.2 评价要求
8.2.1 观看转化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点击跳转率；
b) 页面停留时长；
c) 流量留存率。
8.2.2 互动转化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评论率；
b) 点赞率；
c) 分享率。
8.2.3 购买转化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加购率；
b) 下单率；
c) 支付成功率。
8.2.4 复购关联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30日复购率；
b) 客单价；
c) 用户生命周期价值。
[bookmark: _Toc10358]9 新兴场景专项评价要求
9.1 虚拟人直播评价
虚拟人直播评价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虚拟人直播评价要求
	评价项
	金牌团队
	一级团队
	二级团队

	形象合规性
	符合主流审美，
无违规元素
	基本合规
	无严重违规

	动作流畅度
	60fps，
无卡顿
	30fps，
偶有卡顿
	15fps，
明显卡顿

	语音同步
	唇音同步≤50ms
	≤100ms
	≤200ms

	互动响应
	AI响应≤2秒
	≤5秒
	人工接管

	形象版权
	完全原创
	授权使用
	购买模板


9.2 跨平台联动直播评价
跨平台联动直播评价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跨平台联动直播评价要求
	评价项
	金牌团队
	一级团队
	二级团队

	多平台同步
	延迟差异≤1秒
	≤3秒
	≤5秒

	数据同步准确性
	99.9%一致
	99%一致
	95%一致

	互动聚合
	多平台评论实时聚合
	聚合有延迟
	分平台展示

	画面一致性
	各平台画质一致
	略有差异
	明显差异


[bookmark: _Toc30988]10 信用与社会监督评价要求
10.1 信用等级评价
信用等级评价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7 信用等级评价要求
	等级
	评价标准
	适用范围

	AAA
	无违规记录，连续2年合规
	金牌团队

	AA
	无严重违规，偶有轻微问题
	一级团队

	A
	有1次轻微违规记录
	二级团队

	B
	有2次以上违规记录
	整改期

	C
	有严重违规记录
	禁入


10.2 社会监督评价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投诉举报渠道：直播间应设置便捷投诉入口；
b) 举报响应时效：投诉响应时间不应超过24小时；
c) 投诉处理率：处理率应为100%；
d) 处理满意度：投诉用户满意度不应低于80%。
[bookmark: _Toc27927]11 团队级别评定要求
11.1 评定等级
团队等级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金牌新媒体直播工程团队：团队成员不应少于5人；
b) 一级新媒体直播工程团队：团队成员3人至5人；
c) 二级新媒体直播工程团队：团队成员1人至3人。
11.2 评定维度与权重
团队级别评定应符合表8的规定。
表8 团队级别评定维度与权重
	维度
	金牌团队
	一级团队
	二级团队

	合规性
	100%达标
	100%达标
	100%达标

	内容质量
	≥90分
	≥80分
	≥70分

	技术能力
	≥90分
	≥80分
	≥70分

	商业转化
	≥90分
	≥80分
	≥70分

	总分要求
	≥90分
	≥80分
	≥70分


11.3 评定流程
团队级别评定应按下列流程进行：
a) 材料提交：提交近2年项目案例、技术方案、运维日志、合规证明；
b) 合规初审：核查一票否决项；
c) 技术答辩：针对复杂场景进行方案答辩；
d) 现场考核：
1.金牌团队：搭建XR虚拟直播间并完成48小时推流测试；
2.一级团队：45分钟内调试带货直播间（6灯+3机位）；
3.二级团队：30分钟内完成单机位直播调试；
e) 结果反馈：出具评价报告，明确改进建议；
f) 认证颁发：有效期2年，未达标项应在1个月内整改。
[bookmark: _Toc1984]12 岗位级别考核要求
12.1 岗位等级
岗位等级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直播专家；
b) 高级直播工程师；
c) 直播工程师。
12.2 岗位职责与考核标准
岗位职责与考核标准应符合表9的规定。
表9 岗位职责与考核标准
	岗位
	核心职责
	技能要求
	考核方式

	直播专家
	主导XR虚拟直播、高并发推流系统设计；解决重大技术故障
	精通UE5/Unreal Engine；掌握SRT/HDR/8K技术；行业认证不应少于2项
	提交3个XR项目全案；72小时压力测试；答辩评分≥90分

	高级直播工程师
	独立完成多机位直播搭建；优化灯光/音频系统
	熟练使用OBS/ATEM；掌握多灯布光；故障处理≤15分钟
	现场搭建4机位直播间（1小时内）；理论考试≥85分；提交5次运维日志

	直播工程师
	完成单机位直播调试；按手册操作设备
	掌握基础灯光调试；熟悉主流平台推流
	单机位实操（无失误）；理论考试≥75分；10次基础直播


12.3 晋升与复评
12.3.1 晋升路径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直播工程师晋升为高级直播工程师：应通过中级考试，并主导3个以上中大型项目；
b) 高级直播工程师晋升为直播专家：应主导2个以上XR项目，并获得行业认证。
12.3.2 复评周期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每2年应复评一次；
b) 应提交新技术学习证明。
12.3.3 降级规则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予以降级：
a) 连续2次未通过复评；
b) 发生重大技术事故（如直播中断超过30分钟）。
[bookmark: _Toc6870]13 评价流程与结果应用
13.1 评价流程
评价应按下列流程进行：
申请提交 → 合规初审 → 数据采集 → 专家评审 → 结果反馈 → 改进跟踪
13.2 数据采集方式
数据采集应采用下列方式：
a) 系统数据：后台日志、监测数据；
b) 人工测评：专家打分、测试账号体验；
c) 用户调研：满意度问卷、NPS调研；
d) 第三方验证：权威机构检测。
13.3 结果应用
评价结果应按下列方式应用：
a) 评级认证：颁发等级证书；
b) 改进指引：出具详细改进建议，明确整改时限、指定责任主体、提供技术方案参考；
c) 行业公示：在行业协会平台公示；
d) 信用联动：纳入行业信用体系。
13.4 申诉机制
申诉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a) 可在5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诉；
b) 由专家组进行复审；
c) 复审结果为最终结果。


[bookmark: _Toc8728]附录A
（规范性）
评价指标权重分配表
表A.1 评价指标权重分配总表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权重
	金牌
	一级
	二级

	 合规性
	主体资质
	8%
	✓
	✓
	✓

	
	内容审核
	8%
	✓
	✓
	✓

	
	数据安全
	7%
	✓
	✓
	✓

	
	日志留存
	7%
	✓
	✓
	✓

	 内容质量
	内容结构
	6%
	90+
	80+
	70+

	
	价值输出
	7%
	90+
	80+
	70+

	
	互动质量
	6%
	80%
	70%
	60%

	
	观众体验
	6%
	30s
	60s
	120s

	 技术系统
	画质音质
	6%
	4K HDR
	1080p 60
	1080p 30

	
	技术稳定
	7%
	≤2s
	≤3s
	≤5s

	
	应急保障
	6%
	5min
	10min
	15min

	
	多终端
	6%
	全平台
	主流
	单平台

	 商业转化
	观看转化
	5%
	10%
	7%
	5%

	
	互动转化
	5%
	8%
	5%
	3%

	
	购买转化
	5%
	15%
	10%
	5%

	
	复购关联
	5%
	25%
	15%
	10%


[bookmark: _Toc19894]附录B
（资料性）
考核评分表示例
表B.1 团队评定评分表示例
	维度
	得分
	权重
	备注

	合规性
	100
	30%
	全部达标

	内容质量
	92
	25%
	专家评分

	技术能力
	88
	25%
	实测数据

	商业转化
	85
	20%
	后台数据

	总分
	
	
	金牌


表B.2 岗位考核评分表示例（高级工程师）
	考核项
	得分
	权重
	加权分
	备注

	理论考试
	88
	20%
	17.6
	≥85分

	实操搭建
	92
	40%
	36.8
	1小时内

	项目经验
	85
	30%
	25.5
	5次运维

	答辩
	90
	10%
	9.0
	

	总分
	
	
	88.9
	通过



[bookmark: _Toc15840]


附录C
（资料性）
术语定义对照表
表C.1 术语定义对照表
	术语
	定义
	示例

	有效评论
	具有实际内容的评论
	“这个产品价格多少？”

	无效评论
	无实际内容的刷屏评论
	“666”“111”

	有效评论率
	有效评论数/总评论数
	800/1000=80%

	互动响应时效
	从用户提问到主播回复的时间
	平均25秒

	故障响应时间
	从故障发生到开始处理的时间
	3分钟

	故障修复时间
	从开始处理到恢复直播的时间
	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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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资料性）
政策依据清单
[bookmark: _Toc2200]D.1 《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国家网信办令第5号）
D.2 《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文化部令第47号）
D.3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D.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D.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D.6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62号）
D.7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92号）
D.8 《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四部门联合发布）
D.9 GY/T 307—2017《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
D.10 GY/T 358—2021《虚拟制作技术规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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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B/T 20000.1—201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3] GB/T 20001（所有部分） 标准编写规则
[4] GB/T 20002（所有部分） 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
[5] GB/T 20004（所有部分） 团体标准化
[6] 《中国电子商会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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